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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建房〔2023〕38 号

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9 部门关于建立落实
保障性租赁住房优惠政策联动机制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漳州开发区、常山开发区、古雷开发区、

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专

项工作小组成员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1〕22 号）、《福建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工

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<福建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年度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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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评价工作细则>的通知》（闽建保办〔2023〕1 号）、《漳州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 漳州市自然资源局印发<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

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漳建房〔2022〕14 号）、《漳州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漳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漳建房〔2023〕1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为落实兑现保障性租赁住房优惠政策，特制定本机制。

一、申领对象及范围

经属地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工作小组办公室（住建部

门）认定核发《保租房项目认定书》（以下简称认定书）的企业，

可根据认定书中明确的项目及房源，申请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同

个项目存在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非保障性租赁住房的，仅认定书载

明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部分及对应配套可以享受优惠政策。

二、优惠政策内容

经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项目及企业，可以享受如下优惠

政策：

（一）金融方面。按照《中国银保监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关于银行保险机构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银保

监规〔2022〕5 号）等规定，享受针对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等金融

支持政策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信贷条件保租房项目信贷支持

政策；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，募集资金用于保租房贷款

投放政策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试点支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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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土地方面。利用新供应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建

设或商住用地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政策；对闲置和低效利用的

商业办公、旅馆、厂房、仓储、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(三

类工业用地和三类物流仓储用地除外），允许改建为保障性租赁

住房，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，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，不补缴

土地价款政策；已批工业项目宗地内允许配建的行政办公及生活

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为 7%、建筑面

积（计容）占项目总建筑面积（计容）的比例上限为 15%（以下

简称双控指标），鼓励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租房，双控指标

上限根据政策调整而调整，已批工业项目申请在上限内调整双

控指标的，不改变土地用途及使用年限政策。

（三）财政方面。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政策；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资金、中央预算内投

资等保障性租赁住房资金支持政策，积极申请专项债券支持政

策。

（四）税收方面。根据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

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

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享受相关税收

优惠政策。

（五）用水、用电、用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政策。

（六）保障性租赁住房其他方面的支持政策。优惠政策具

体内容和申领细则以各相关职能部门规定为准；政策有变化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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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最新规定标准执行。

三、联动机制

住建、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城市管理、税务、燃气、水

务、电力、相关金融监管等部门和单位应强化协作配合，共同建

立健全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优惠政策联动机制。属地发展保障性

租赁住房专项工作小组办公室（住建部门）核发认定书后，及时

抄送属地政府、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城市管理、税务、燃气、

水务、电力、相关金融监管等部门和单位。各部门单位根据项目

主体申请，凭认定书载明的优惠范围，按照本《通知》和相关优

惠政策予以兑现，推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漳州市财政局 漳州市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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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漳州市城市管理局

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分行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漳州监管分局

2023 年 9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y2tBpSKUqMczynM1BbWLoHxEo9aBrkS1KxR5JxwKL3OhCxuGalPPY3c6wT-ofa7lWl4R_egEyEf9aaLtWxKx_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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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、国网漳州供电公司。

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8 日印发


